
별지 제 호서식 개정[ 37 ] < 93 8 17>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┓

처리기간┃ │ ┃
압수물가환부신청서┃ ├────┨

즉 시┃ │ ┃
┠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┴────┨

성 명 주민등록번호┃ │① │ │② │ ┃
신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┨

주 소┃ │③ │ ┃
청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
압 수 물 에┃ │④ │ ┃
인 대 한 관 계┃ │ │ ┃

┠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사 건 번 호 년 형제 호┃⑤ │ ┃
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압 수 번 호 년 압제 호┃⑥ │ ┃
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피 의 자┃⑦ │ ┃
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죄 명┃⑧ │ ┃
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신 청 사 유┃⑨ │ ┃
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아래 물건은 위 피의사건에 관하여 귀청에 증거물로 압수증에 있는┃ ┃
바 금번 가환부를 받음에 있어서 일체의 처분행위가 없을 것임은,┃ ┃
물론 선량한 관리자의 주의의무를 다하여 보관하고 귀청으로부터┃ ┃
제출명령을 받을 때에는 언제든지 제출하겠으니 가환부하여 주시기┃ ┃
바랍니다.┃ ┃

┃ ┃
아 래┃ ┃

┠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┨
증제번호 품 명 수 량 증제번호 품 명 수 량┃ │ │ ││ │ │ ┃

┠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┨
┃ │ │ ││ │ │ ┃
┠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┨
┃ │ │ ││ │ │ ┃
┠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┨
┃ │ │ ││ │ │ ┃
┠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┨

년 월 일┃ ┃
신청인 인( )┃ ┃

검찰청검사장 귀하┃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┨

수수료┃ │ ┃
구비서류 없음:┃ ├────┨

없 음┃ │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┛

일23231-35711 210mm×297mm
승인 신문용지93.5.18 ( 54g/ )㎡


